
堅持環境正義．邁向永續台灣

環保署自76年成立以來，已近20年，歷經8任署長，初期階段著重在立法與修法，以「預防原則」、「污染者負擔原則」、「合作原則」及「民營化原則」，全面檢討修訂環保法令規章。法令完備之後，以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兼籌並顧原則，加強執法與稽查，著重於嚴格控制污染源與污染量之成長，並逐步加嚴排放標準，規劃長遠的國家環保政策，從源頭減量、資源回收，積極採取預防、輔導及協助的立場，這些措施已使得台灣在污染削減、垃圾處理與環境衛生方面，較20年前有顯著的進步。
環保署近期以永續發展的理念推動環保工作，以「藍天綠地，青山淨水、全民環保，永續家園」作為施政願景，各方面環保工作成效顯著，主要包括：

1、 以環境改造為起點，全民運動為目標
以環境改造為起點，全民運動為目標，藉由「跨部會合作整頓環境」、「宣導誘發民間社會力量」及「加強稽查取締，提高檢舉獎勵金」方式，重塑住及行的尊嚴，並，社區及村里本年11月份已有477個社區（含村里辦公室）參與；髒亂點清除：計有1,578處，病媒蚊孳生源清除計1,452處，公園、街道、河川及海灘等公共空間之認養維護，共計1,036處，已加強辦理說明會或講習共計525場次。另動員環保義（志）工隊參與「清淨家園全民運動計畫」髒亂清除及道路維護長度共1,154.93公里，違規小廣告清除共有37,753面（張）。

2、 因應全球氣候變遷，提出溫室氣體減量法
配合國際溫室氣體減量趨勢，擬訂「溫室氣體減量法」草案，業於本（95）年9月經本院院會審查通過，並送立法院審查，除加速法制作業程序外，亦配合全國能源會議、國家永續發展會議及經濟永續發展會議結論，協調整合各相關部會之溫室氣體減量工作，推動全民二氧化碳減量運動。
3、 持續推動環境污染削減防治

(一)環境稽查

       重大污染及專案計畫督察管制，95年1至12月止共督察1萬4869件，告發3919件。

(二)限制含汞乾電池製造輸入販賣

限制乾電池含汞量，導引乾電池之製造走向低汞、低污染之設計，並可有效減少217公斤之汞於環境中流布，相當於22萬支水銀溫度計之含汞量。
 (三)空氣污染排放減量

自本年1月1日起，全國加油站皆須依規定設置加油槍油氣回收設備，截至12月底止，全國設置率已達99.3%；推動都會區移動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減量行動計畫，包含推動使用液化石油氣已推動新增3,586輛液化石油氣車及2座加氣站，推廣使用油電混合車國內銷售362量，提升排氣定檢品質及到檢率已較去年同期增加2.38%等，以有效改善都會區空氣品質。95年PSI＞100的不良比率已由94年的4.0%改善為3.8%。
(四)河川流域污染減量
賡續執行「河川及海洋水質維護改善計畫(94-96年)」，持續採用自然淨化、加強淨化及現地處理等，推動河川水體水質改善處理，95年度新增完成10處水質淨化工程，每日可處理廢(污)水70,250噸，年處理量超過2,500萬噸。統計至95年10月(最新資料)，未受及輕度污染河川比例為72.6%，嚴重污染河段則為6.1%，較94年度之6.2%略降。
4、 持續推動垃圾減量與資源循環工作
(1) 強化垃圾分類

垃圾強制分類第二階段自95年1月1日起全國全面實施，經初步統計95年1月至11月成果與94年同期比較，資源回收量增加52.0﹪，廚餘回收量增加92.4﹪，垃圾清運量減少14.8﹪。減量成效相當於3座新竹市焚化廠900公噸/日處理量（建造成本36億元），節省垃圾處理經費21.8億元，增加資源回收變賣所得6億元，合計實質效益達136億元。

（二）限制產品過度包裝

95年7月1日起推動第一階段限制產品過度包裝，鼓勵單一材質包裝，降低材料使用量及廢棄量，促進包裝材回收，引導消費者購買無過度包裝之產品，提升消費者對綠色消費的認知，預估可減少3,700公噸包裝材，包裝減量比例26％。
（三）資源回收

95年1月至11月之應回收廢棄物稽核認證回收量，廢容器類34萬2,282公噸、廢乾電池4,247公噸、廢機動車輛47萬1,541輛、廢鉛蓄電池3萬8,069公噸、廢輪胎8萬5,022公噸、廢潤滑油1萬3,668公秉、廢電子電器物品126萬8,164台、廢資訊物品165萬9,094件、廢照明光源3,953公噸；完成「鍵盤、電風扇、照明光源(非直管部分)」等3項物品回收之公告作業，以促進資源循環利用。
5、 強化廢棄物處理設施功能
(一)焚化爐

為達成我國「垃圾零廢棄」管理目標，經整合「垃圾全分類零廢棄群組行動計畫」，95年底已完成垃圾強制分類、資源回收機具設備、設施及貯存場規劃與建置工作，巨大垃圾回收再利用2.1萬公噸，再利用率0.35％，均較94年更為提昇。此外，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，從86年的1.143公斤降至0.614公斤，為歷年新低；垃圾妥善處理率由73年2.4％，提昇至99.76％，為歷年最高。截至95年底，完工運轉之焚化廠計22座，已有81.6％的垃圾清運量採焚化處理。

(二)體檢垃圾掩埋場

訂定95年度「公有一般廢棄物衛生掩埋場加強稽查計畫」，將有收受一般事業廢棄物、經縣市環保局自行評比營運管理績效不佳者列為優先稽查對象。全年計稽查119場次，告發19場次，告發率約15.6％，與94年稽查153場次，告發53場次，告發率約34.6％比較，公有掩埋場營運管理已逐漸受到重視並有所改善，本署仍持續將營運管理績效不佳之掩埋場，列為最優先稽查對象，以提升營運管理及操作維護工作之成效。
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等機構聯合發布之「2006年環境績效指數」評比，台灣在133個受評比國家中排名第24名，亞太地區排名第5位，顯示我國環境績效相對卓著，本署成立迄今已將屆20年，的確不負歷史使命，未來本署應以「永續環境及永續社會」為未來20年願景，工作重點如下：

一、組織再造工作

現有環保署組織分工已難以進行整體性經營，與其他部會關係亦須重新調整，本署組織架構，亟待重新檢討與整合；本署將先徵詢專家學者意見，成立本署組織改造委員會，再進行組織調整規劃，以我國環境永續發展為前提，針對目前業務無法釐清或妥善分工部分重新檢討，研擬妥適組織架構與藍圖。

二、訂定「邁向永續台灣環保行動計畫」

配合行政院以繁榮、公義、永續為核心價值，以永續台灣環境正義為架構，研擬「邁向永續台灣環保行動計畫」，作為本署之工作重點計畫共計有23項計畫（如附件），藉由合作提昇施政效率，達到內部改革的效果，更加強化與各地方政府間的夥伴關係，促進地方環境永續規劃，強化各民間團體合作，以達到保護環境及國民健康，邁向永續台灣的目標。

邁向永續台灣環保行動計畫  計畫內容

一、強化環境影響評估機制計畫

二、終生性環境教育計畫
三、環境與交通運輸管理推動計畫

四、大氣層保護計畫

五、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行動計畫
六、高高屏空氣品質改善計畫

七、河川水質維護改善行動計畫

八、工業廢水搭排灌渠改善計畫

九、一般廢棄物源頭管理及全分類零廢棄計畫

十、事業廢棄物管理及零廢棄行動計畫
十一、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兩法合一行動計畫
十二、產品延長生產者責任及環境化設計推動計畫
十三、清淨家園全民運動計畫

十四、強化毒化物安全管理及災害應變計畫

十五、推展環保標章及綠色消費、綠色採購計畫

十六、環境品質監測及環境資訊發展計畫

十七、區域垃圾合作處理計畫

十八、廢家具、廢家電及廚餘回收再利用計畫

十九、國際環保合作行動計畫

二十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復育行動計畫

二十一、提昇資源回收效率及制度改進計畫
二十二、環保專業訓練行動計畫

二十三、環境污染鑑識及調查推動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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